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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十年：

走向全方位务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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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和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内的合

作已超越初期单向援助合作，形成多层次、跨领域和制度化的全方位合作，

合作的根本驱动力也从政府转变为市场。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

主要力量，中欧在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领域内的分歧正逐渐缩

小，合作日益密切。不过，中欧光伏产品贸易争端表明，双方均需在应

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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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建立“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以来，中欧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呈

现出多层次、跨领域和制度化的特征，双方围绕清洁发展机制、可再生能

源、能效提高以及碳捕集和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以下简称

CCS）等关键议题开展大量务实合作。随着中欧关系的深化和拓展，应对气候

变化合作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内涵日益丰富。在经历了哥本哈根

的“低谷”之后，中欧正努力缩小分歧，共同推动各方达成共识，推动国际

气候治理机制建设。

一、中欧气候变化合作的发展历程

2005 年中欧建立“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前，双方合作主要表现为单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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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内容单一，政府主导。以“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建立为标志，双方开

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合作日益制度化和市场化。总体上，中欧在应对气候

变化领域内的合作先后经历了从单向援助到双向互利合作，从环境领域扩展

至气候变化、能源、城镇化等多领域，从政府主导到市场化合作等变化。随

着合作不断深化，双方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的立场也愈益接近。

（一）从单向援助合作迈向国际协调

欧盟在 1998 年的对华第二份“沟通文件”中首次提及气候变化议题，

就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对环境的可能影响表示“担忧”，提出“要确保中国

承诺应对环境挑战”，并表示欧盟将“提供援助”。[1] 欧盟此时对气候变化

问题的认知主要是环境维度，关注的是“中国发展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

合作的主要方式是单向援助。在 2001年出台的第三份对华政策文件中，欧盟

突出能源与气候变化之关联，认为“中国作为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其能源产

业规模决定了其政策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尤其是对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

欧盟应帮助中国发展适宜的战略和政策来应对气候变化”。[2] 但此时气候变

化合作在中欧关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并非独立议题。欧盟也未超越援助视

角，仅指望通过援助或施压等手段来塑造中国的发展模式。2003 年欧盟对华

政策文件将中欧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置于“加强多边体系，合作应对全球挑战”[3]

框架之下，使中欧气候变化合作超越双边和援助范畴，纳入国际合作视角。

[1]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 COM(1998)181 final, March 25, 1998, http://
eur-lex.europa.eu/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plus!prod!DocNumber&lg=en&type_
doc=COMfinal&an_doc=1998&nu_doc=181.（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U Strategy towards China: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8 
Communication and Future Steps for a More Effective EU Policy,” COM(2001)265 final, May 15, 
2001,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01DC0265.（ 上 网 时 间：

2015 年 6 月 1 日）

[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ission Policy Paper for Trans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A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May 9, 2005, COM(2003)533 final, September 10, 2003, http://eur-lex.europa.
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03DC0533&from=EN.（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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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议题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上述特性在中欧关系发展中亦有体

现。该议题最早出现在 2002年中欧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之中，

如双方重视“对环境问题的承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并强调《京都议定书》早日生

效具有重要意义”。[1]2003 年的中欧峰会开始强调在《公约》和《京都议定

书》框架下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在同年发表的第一份《中国对欧政策文件》中，

尽管气候变化被置于环境合作框架下，未成为独立议题，但中方在文件中表

示将“鼓励民间环保组织的交流，鼓励更多欧方企业通过平等竞争进入中国

环保市场”，[2] 表明中方希望合作超越政府主导和援助合作的单一方式。

中欧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初始阶段的上述特征既源于双方的关系模式，也

是由各自气候变化政策进程所决定。从双边关系来看，欧盟此阶段对华政策

重点是希望通过援助政策影响中国的发展模式。从各自气候变化政策进程来

看，2001 年批准《京都议定书》后，欧盟才开始进行综合性制度设计，制订

具体的减排路线图计划，其气候变化政策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无成熟的经验

与中国分享，其更关注中国是否会履行承诺。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气候变

化问题还没有真正纳入国家发展议程。

（二）合作日益机制化和市场化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建立使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双边关系的重点

领域和独立议题，双方合作也逐渐突破了单向援助，演变为跨越环境、能源、

低碳经济等多领域的双向合作。

为落实“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中欧于 2006 年达成《中欧气候变化伙

伴关系滚动工作计划》，确定主要合作方式包括欧盟通过项目援助与中方加

强在 CCS 项目、清洁能源、低碳技术开发、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改善等方面

的合作，主要项目有近零排放项目（Near Zero Emission Coal）、清洁发展

[1]　“背景资料：第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2001 年 9 月）”，新华网，

2002年 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9/15/content_562099.htm。（上网时间：

2015 年 6 月 1 日）

[2]　“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外交部网站，2003 年 10 月 13 日，http://www.fmprc.gov.
cn/ce/cejp/chn/zgbk/hpwj/t62621.htm。（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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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以下简称 CDM）促进项目以及省级气

候变化合作和清洁能源中心项目等。[1]2006年中欧领导人峰会联合声明指出：

“围绕气候变化合作，双方均认识到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并投资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以及为此提供激励措施的重要性，认为中欧在此领域开展合作面临重要

的、潜在的经济机遇。”[2] 此后，在市场力量推动下，中欧在可再生能源领

域内形成了深度的价值链依存关系，为“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发展注入了

持久的推动力。

2010 年，中欧将“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下的对话机制升级为部长级，共

同发起了一系列相关领域的政策对话，包括环境、森林、能源交通以及可持

续城市化等，双方合作开始具有战略性和全面性。2012 年中欧第十四次领导

人会晤联合公报首次从国家发展规划的层面论及中欧气候变化合作。根据中

国“十二五”规划、欧盟 2008 年气候变化与能源一揽子计划以及 2050 年低

碳战略，中欧决心实现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低碳、绿色经济转型，双方同意

就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内政策进一步加强对话，并就具体气候变化立法分享

经验。[3] 在《中欧合作 2020战略规划》中，双方更进一步同意建立绿色低碳

发展的战略政策框架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4]

中欧各自气候变化政策的调整是推动“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建立以及合

作内容和方式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欧盟希望通过加强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合作来发挥其在“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领导作用，因此加大了

对中欧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从其内部气候变化政策发展来看，

欧盟的减排、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政策框架已形成，碳排放交易体系也开始生效。

[1]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滚动工作计划”，外交部网站，2006 年 10 月 19 日，http://
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zcwj_611316/t283033.shtml。（上网时间：

2015 年 6 月 1 日）

[2]　“第九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全文）”，新华网，2006 年 9 月 10 日，http://
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10/content_5071191.htm。（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3]　“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全文）”，新华网，2012 年 2月 14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2/14/c_111524053.htm。（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日）

[4]　“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发表《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中央政府门户网

站，2013 年 11 月 23 日，http://www.gov.cn/jrzg/2013-11/23/content_2533293.htm。（上网时间：

2015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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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盟希望通过合作来输出其气候变化政策模式，并为其可再生能源产

品寻求外部市场。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思路的转变也是中欧合作深化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

于 2007年 6月发布了第一份《国家气候变化计划》，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

原则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国务院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并

由总理任组长。中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简单地解决环境污染目标，转变为将上述技术领域内自主创新和制造能力

视为中长期发展战略，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工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二、中欧气候变化合作的主要领域和现状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建立以来，双方合作的多领域、多层次格局

基本形成，包括提升气候变化意识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以及在 CCS 以

及碳排放交易体系领域内的技术合作与经验共享。双方市场行为体之间的产

业和经贸合作日益密切，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最根本的推动力量。中欧“气

候变化伙伴关系”框架下的重点合作领域有以下三方面：

（一）清洁发展机制合作

清洁发展机制是在《公约》附加协议《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建立起来的，

目标是鼓励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减排项目，并计算由此产生的减排量

来充抵其部分减排义务。2007 年，中国－欧盟 CDM 促进项目启动，欧盟委员

会为项目提供了 280万欧元的资金。

欧盟是主要的 CDM 项目投资方和减排额度最主要的购买方，中国则是

CDM 减排额度最大供应方，2013年 50.59%的 CDM 项目注册在中国，主要集中

在水电、风能等方面。中欧 CDM 促进项目在帮助中国减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例如，欧盟设备在中国的 CDM 项目占比 47%，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领

域，尤其是风能和生物质能利用领域。从中国 CDM 项目购买碳信用（Carbon 

Credits），成为欧盟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书》承诺和私人企业实现欧盟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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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交易体系目标的重要手段。[1] 根据英国非政府组织“沙袋”（Sandbag）的

统计，中国 2009年 53%的核证减排量都被欧洲企业购买以履行其减排承诺。[2]

中欧 CDM 合作帮助中国政府和企业认识到气候变化投资的商业吸引力，也推

动了碳减排量交易意识在中国的扩展。

但 CDM 合作也面临两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二

是技术转让。欧中 CDM 促进项目报告指出：“CDM 的核心目标是支持发展中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但在中国的实施并未完全实现上述目标。CDM 机制缺乏

总体协调，项目各攸关方以资本为导向，目的只是实现自身利润，对于合作

推动可持续发展没有兴趣；攸关方对于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充分理解，缺乏将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改善纳入整体框架的全局视野。”[3] 在技术转让

方面，最具争议的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欧方认为中方“未提供足够的知识

产权保护”，因此不向中方转让环境友好产品的核心技术，只出口二级产品。

中方则认为欧盟企业过度保护，妨碍了技术的推广运用。上述报告认为：“欧

盟需要认识到，支持向中国转让技术，欧盟同样受益。技术转让给欧洲企业

带来的贸易潜力不仅在中国的 CDM 市场，可提高其在全球环境技术市场上的

竞争力。”[4]

[1]    Bernice Lee, “The EU and China: Time for a Strategic Renewal?” ESPO Report n. 2, p. 31, 
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Research/Energy,%20Environment%20
and%20Development/1112espreport_euchina_lee.pdf.（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2]   Pietro De Matteis, “The EU’s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Diplomacy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96, May 2012, p.19, http://
www.iss.europa.eu/uploads/media/The_EUz_and_Chinaz_institutional_diplomacy_in_the_field_of_
climate_change.pdf.（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3]   “EU-China CDM Facilitation Project, Final Report,” March 2010, p.16, http://www.ivl.se/
download/18.3175b46c133e617730d80007636/1350484196536/A1915.pdf.（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4]　GiuliaC. Romano, “The EU-China Partnership on Climate Change: Bilateralism Begetting 
Multilateralism in Promoting a Climate Change Regime,” E-paper No.8, December 2010, p.16, 
http://www.sps.ed.ac.uk/__data/assets/pdf_file/0007/85291/E-paper_no8_r2010_The_EU-China_
Partnership_on_Climat_Change.pdf.（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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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捕集和封存（CCS）项目合作

CCS 技术具有较大减排潜力，其在发电领域的应用将对应对气候变化产

生积极作用。中欧煤炭利用近零排放发电技术（以下简称 NZEC）合作是双方

在 CCS领域开展的重要项目。中欧 NZEC 合作分三个阶段开展，即开展能力建

设和示范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开展示范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到 2020年

在中国建设和运行 CCS示范工程。

2006 年 11 月，中国、欧盟和英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启动第一阶段 NZEC

合作项目，包括中英 NZEC 合作项目、中欧 CCS合作项目以及中欧 CCS监管活

动支持项目。2009 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碳捕集和地质

存储：资助欧中煤炭利用近零排放发电技术项目》的沟通文件。[1]2009 年 10

月，中欧 NZEC 合作第一阶段结束。同年 11月 30日，在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

[1]   European Commission, “Carbon Capture and Geological Storage (CCS) in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Financing the EU-China Near Zero Emissions Coal Plant Project,”June 25, 
2009,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09-1022_en.htm.（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开启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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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上，双方签署了《关于通过碳捕集与封存示范项目开展煤炭利用近零排

放发电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开启第二阶段合作。中欧 NZEC 第二阶段合

作分为两期，第一期的中心工作是对国内的候选项目进行比较，遴选 3 个项

目开展可行性研究，并进一步选出 1 个项目作为第二期的支持对象；第二期

中心工作是通过对选出项目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协助企业完成工程详细勘察、

可行性研究及工程设计，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二阶段第一期合作。

现今，CCS 项目仍处于试点阶段，商业化还面临高成本及技术、安全、

环境风险等不确定因素，合作成果有限。有观点认为，中欧 CCS 合作项目存

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实施所引起的电价成本上升，以及技术创新和方法学、

规章欠缺所引发的操作上的不确定性，中国能否获得相应设备也是一个问

题。[1]

（三）清洁能源技术与经贸合作

中欧都面临共同的能源与气候安全挑战，都制定了相似的发展转型路线，

包括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确保能源安全。“欧盟 2020战略”致力

于实现“智能、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也追求绿色、

低碳增长目标，这为双方的低碳转型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能源安全和可持续

城市化是体现双方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点。

欧洲是可再生能源利用领域内的先行者。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欧盟电力占

比从 2000年的 13.6%增至 2011年的 20.4%，增长率高达 50%，其中最主要的

增幅来自风能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2014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

2010年，欧盟光伏发电在全球占比70%，其风能发电则在全球占比44%。2011年，

欧盟 27 国在世界清洁能源领域内的专利数在全球占比 44%。[2] 相比之下，中

国则是发展速度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2001—2011 年间中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在全球占比 18.6%。据联合国环境计划年度可再生能源投资报告，

2014年中国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投资额相较 2013年上升了 39%，达

[1]    Giulia C. Romano, “The EU-China Partnership on Climate Change: Bilateralism Begetting 
Multilateralism in Promoting a Climate Change Regime,” p. 19.

[2]    “Renewables: Energy and Equipment Trade Developments in the EU,” p.94, http://
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publications/european_economy/2014/pdf/ee1_3_en.pdf.（上网时间：

2015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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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亿欧元。[1]

2009 年 5 月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签署的《中欧清洁能源中心联

合声明》提出，建立中欧清洁能源中心，通过建立示范园区实现中欧在清洁

能源方面的合作。中欧清洁能源中心的主要职能是促进中欧之间技术转让和

交流，涉及清洁煤、可再生能源、低能耗建筑及智能电网等领域。[2] 同时，

在欧洲大力补贴支持光伏发电产业背景下，中国光伏企业充分利用欧洲的技

术、市场和资本，获得了快速发展。据统计，截至 2009年底，中国自欧盟引

进技术３万项，其中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和核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技术占

相当比例。[3] 欧盟是中国光伏产品和风能组件产品最主要的市场，2012 年欧

盟 27 国 75% 的光伏元件、40% 的风能元件来自中国。[4] 中国光伏产业结构呈

现“两头在外”的特点，其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的比重为 32.06%，加工贸易

为 64.7%，其原材料和相关设备的进口主要依赖欧盟。中欧在光伏产业链已

形成上下游共生关系，一损俱损。因此，中欧发生光伏产品贸易摩擦时，欧

盟内部 18 个成员国反对对华采取贸易救济措施，超过 1000 家光伏产品上下

游企业集体上书欧盟委员会要求放弃对中国太阳能企业征收惩罚性关税。欧

洲平价太阳能联盟提供的数据显示，如果欧盟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实施制裁，

三年内将导致欧盟 24.2万人失业。[5]

三、中欧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共识扩大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双方围绕气

[1]    “Europe Trailing behind in Global Renewables Rebound,” March 31, 2015, http://www.
euractiv.com/sections/energy/europe-trailing-behind-global-renewables-rebound-313417.（上网时间：

2015 年 6 月 1 日）

[2]    “The Europe-China Clean Energy Centre (EC2) launched in Beijing,” April 30, 2010, http://
www.sinoitaenvironment.org/ReadNewsex1.asp?NewsID=9313.（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3] “中欧清洁能源中心在北京启动”，新华网，2010 年 4 月 30 日，http://news.xinhuanet.
com/2010-04/30/c_1266167.htm。（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4]    “Renewables: Energy and Equipment Trade Developments in the EU,”pp.102-103.
[5]   “Study Claims Solar Panel Tariffs Could Trigger 242000 Job Losses,” February 21, 2013, 

http://www.euractiv.com/energy/dubious-study-claims-solar-panel-news-517967.（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47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十年：走向全方位务实合作

候变化问题的斗争与妥协对气候变化国际治理机制有决定性影响。尽管由于

发展阶段不同，双方在国际气候谈判问题上的分歧大于共识，但在国际排放

格局变化和内部政策变化的双重作用下，中欧分歧缩小、共识扩大，正成为

推动建成国际气候治理统一框架的重要行为体。中欧是对气候变化机制发展

做出最大贡献的行为体，也是气候变化机制形成以来最大的受益方，如果未

来机制充满不确定性，中欧也将是最大的受损方。[1]

（一）中欧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的核心作用

欧洲国家对能源与环境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随着政府环保法规的不断

完善以及绿色技术的发展，欧盟逐渐在其内部形成了政府、非政府环保组织

以及环保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其在国际气候谈判舞台上的领导地位。

《公约》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不同的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应

该率先采取减排行动，使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至 1990年的水平。为了支持

《公约》和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欧盟积极领导和推进国际气候谈判，

最早提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在 1997年于日本东京进行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中，欧盟不仅在议程设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以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

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为首要目标，并通过设立清晰目标和率先行动发挥引领

作用。欧盟 15 国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在 2008—2012 年间将使其排放

量较之于 1990 年水平削减 8%，此为《京都议定书》附件 B 中所有国家削减

比例最高者。[2]

中国是气候变化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1991 年 6 月通过

的《北京宣言》明确了“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发达国家率先行动

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义务”。在中国推动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1]  Pietro De Matteis, “The EU’s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Diplomacy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p.11.

[2]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Council Decision (2002/358/EC) of 25 April 2002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f the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joint fulfilment of commitments thereunder,”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environment/tackling_climate_change/l28060_en.htm.（上网时

间：2015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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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最终成为《公约》的原则，对随后的国际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1] 在《京

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尽管中欧代表的利益不同，但相较于中美之间的分

歧，中欧在“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以及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问题上的立场更

为接近。[2]2001 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其他伞形集团国家立场也出

现倒退。为了挽救议定书，欧盟在伞形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斡旋。

2005 年 2 月，《京都议定书》生效，这既是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里程碑，也

是欧盟外交成功的里程碑。[3]

（二）“后京都”议程谈判与中欧共识的扩大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欧盟开始倡导“后京都”阶段的各国减排。

2005 年 1 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后京都”谈判战略，主要目标是“更广

泛的国际参与”，还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在全球占比将超过

50%。[4]2008 年 10 月，欧盟环境理事会呼吁，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到 2020

年应使其排放量较之于 1990 年水平降低 15%—30%。因此，加强在国际气候

谈判中的协调，也是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

在“气候变化伙伴关系”框架下，中欧双方就“后京都”安排曾达成共

识。2007 年第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强调：“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共同致力于稳定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防止气候系

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5] 尽管中欧双方于 2012年之后在“发达国家继续

率先减排”和“双轨谈判机制”两个关键问题上存有共识，但在哥本哈根气

候谈判中双方仍在权利和责任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这表明双方在“后京都”

安排中的利益和立场仍有差距。不过，在中欧合作中，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具

[1]　Pietro De Matteis, “The EU’s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Diplomacy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p. 15.

[2]　傅聪：“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欧关系”，《中欧关系蓝皮书：中欧关系研究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154 页。

[3]　Pietro De Matteis, “The EU’s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Diplomacy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p. 13

[4]　European Commission, “Climate Change Cooperation with Non-EU Countries,” http://
ec.europa.eu/clima/policie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ndex_en.htm.（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5]　“第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发表联合声明”，新华网，2007 年 12 月 3 日，http://news.
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2/03/content_7193864.htm。（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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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转折性影响，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分歧上升以及欧盟被“边缘化”，推动

中欧继续寻求务实合作。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上的立场日益灵活。为适应形势变化，中方气候谈

判立场逐渐调整，在减排承诺、

全球减排新协议、“三可”（可

衡量、可报告、可核实）问题、

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排放峰值

等问题上都更加开放。在 2010年

坎昆会议上，中国表示愿意参与

国际磋商和分析，并朝着更正式的“承诺和审查”方向转移。在 2011年德班

会议第二周，中国即释放出可以考虑接受 2020年后全球减排新协议的信号，

给原本艰难的气候谈判带来了继续推进的契机。在 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上，

中国宣称 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此外，中国还明确表示不与欠发达国家争夺

资金与技术援助。[1]

欧盟在经历了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失败后，也意识到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对

话合作的迫切性。坎昆会议期间，在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公开拒绝《京

都议定书》的情况下，欧盟为打破僵局，支持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与超过

140 个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使得反对《京都议定书》的美、日、澳等国陷

入孤立。在 2012 年多哈大会上，欧盟提出 2020 年前实现“绿色气候基金”

每年入款 1000亿美元的目标，而美国却一分钱也没有承诺。[2] 欧盟在提供资

金支持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好评。

四、结语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十年，尽管经历了摩擦与冲突，但转型战略上的

相互契合、能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日趋成熟的危机管理机制，使双方合

[1]　根据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公约进程中的信息整理，参见 http://www.ccchina.gov.cn/
list.aspx?clmId=61。（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 日）

[2]　“多哈会议艰难达成协议，关键议题仍待未来谈判”，新华网，2012 年 12 月 10 日，

http://world.xinhua08.com/a/20121210/1082484.shtml?f=arelated。（上网时间：2015 年 6月 1日）

低碳经济转型已不可逆，而长期

以来气候谈判的南北格局也正在打

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排放国面临的

减排压力日益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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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领域日益扩大、机制不断完善、合作动力也不断增强。2015 年中欧第

十七次领导人峰会上，双方共同发布《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表示将致

力于在过去十年成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取得显著

进展，并携手努力推动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一项富有雄心、具有约束力

的协议，[1] 展现了双方继续加强双边和国际合作的政治意愿。

《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具体规划了未来双方的合作重点，主要是在

已有合作基础上，重点推动实现强劲经济增长的同时发展低成本高效益的低

碳经济的合作；加强双方在资源集约、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和社会转

型的政策对话；建立低碳城市伙伴关系、深化碳市场和碳交易合作，并强化

国际协调等。为实现有效合作，双方需要成功汲取过去 10年的经验与教训，

尤其是处理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内经济合作中的竞争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

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

在将于年底举行的巴黎气候峰会上，中欧立场虽仍存较大分歧，但 “哥

本哈根式”的严重对立不会重演。当然，利马气候峰会留下的四大难题使得

各方都对巴黎气候变化峰会难以乐观：首先是如何在峰会将签署的“后 2020

年协议”中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其次是各国“国家自定贡献”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能否如期提交，以及

是否必须在年底峰会前对此进行事先评估；再次是资金问题；最后是发展中

国家关注的技术转让问题。[2] 虽有这些难题，但中欧应能在“气候变化伙伴

关系”框架内寻求更多共识，引领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此外，《中

欧合作 2020战略规划》提出“帮助全球转向低碳经济”，这使中欧气候变化

合作增加了第三方维度，成为双方气候变化合作的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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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网：《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 年 6 月 30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
cn/n/2015/0630/c70731-27227445.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7 月 1 日）

[2]　“解振华：利马气候大会尚存四大分歧”，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2014年 12月 12日，

http://www.ccchina.gov.cn/Detail.aspx?newsId=50042&TId=61。（上网时间：2015 年 6月 1日）


